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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合作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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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按照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阶段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制度和西方合作经济制度传播和研究的历史，

给出了 70 年来合作经济研究的代表性机构、著作、论文和学者。本文认为，数量大、种类多是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显著

特点，也给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对象。未来中国合作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一是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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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合作经济的

研究历史，必须了解合作社这个概念传播到中国以

后其内涵的演变。早在列宁的《论合作制》一书中

就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性

质［1］( P8)。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影响深远的《联共

( 布) 党史简明教程》也强调: “列宁认为一般合作

社，特别是农业合作社，是千百万农民易于接受和了

解的由小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大的生产协作组织即集

体农庄的道路。”“我国农业发展的道路，应该是通

过合作社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把集体

制原则应用于农业，起初是农产品的销售方面，然后

是农产品的生产方面。”［2］( P289) 事实上，中国农业所

有制变迁正是沿着合作化( 互助组、初级合作社) 、
集体化( 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 的道路，与前苏联

非常接近。随着 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 以下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的实

施，中国正式引进了西方国家的合作经济制度。这

两种合作经济制度的交织和碰撞，形成了当今中国

合作经济制度的独特现象。因此，梳理中国合作经

济研究的历史，须以两种制度的传播、发展为主线。
以下本文先按照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梳理合作经

济研究的历史，最后作简短评价及展望。

一、集体经济构建过程中的
合作经济研究: 1949—1978 年

( 一) 概述

与前苏联一样，合作社计划也是中国改造小农

经济的主要手段。1953 年，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用合作是农村合作化的三种

形式。”［3］( P487) 因此，建国伊始，在土地改革结束的地

区这三种合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展开，只是形式有所

不同。由于后两类合作对农民财产权、村庄治理传

统等影响较小，因此理论界主要讨论农业生产合作

及其相关问题。
从时间上看，如果在知网上以“合作经济”为主

题词查询，1978 年之前仅有 1 篇文章，发表在《经济

研究》1962 年第 7 期上，讨论手工业的组织形式问

题。这说明，那时很少使用“合作经济”这一概念。
如果以“合作社”为主题词查询，则 1949 年仅有 1
篇，1950 年有 4 篇，大都为介绍性质的短文或者新

闻。从 1951 年起，理论界讨论合作社的文章开始多

了起来，但 1951、1952 年主要讨论信用合作问题，背

景是土地改革以后，独立开展农业生产的农民需要

信用支持。这一时期，发表涉及“合作社”主题词文

章较多的有 1954 年 ( 122 篇) 、1955 年 ( 197 篇) 、
1956 年 ( 227 篇) 、1957 年 ( 125 篇) 、1958 年 ( 165
篇) ，而这几年恰好是农村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初
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过渡发展时期。
此后的理论探讨逐渐变少。“文化大革命”10 年间，

大量学术性刊物被迫停刊，高校停办或停招，学术研

究进入 停 滞 期，此 间 有 关“合 作 社”的 文 章 极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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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1970 年 0 篇，1971 年 1 篇) ，且大都为表态、
批判或者介绍性文章，几乎没有学术价值。

( 二) 主题及观点

如果去掉那些表态、批判和单纯介绍性质的文

章，这一时期有关合作社学术文章的主题主要包括

以下五个方面:

1．信用合作和资金支农问题。1952 年 9 月出版

的《中国金融》刊发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管理局

撰写的《关于农村信用合作问题》，介绍了当时农村

信用合作的发展情况: 全国信用合作社由 1951 年 5
月的 97 个发展到 1764 个，信用互助组由 69 个发展

到 5139 个，供销社的信用部由 610 个发展到 1122
个。该文认为: 信用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组

织，是群众自己的经济互助组织［4］。到了 1954 年，

农村信用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全国已有约 5 万个

信用社［3］( P54)。因而，对其性质的界定成为理论上

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沈群认为，“我国目前的信

用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劳动人民的集体

经济组织”［5］。
芦苇主张，信用社的利息应低于银行利率，存放

利息两抵后，在辅助生产上可起到更大的作用［6］。
到了 1953 年，农村初级合作社初步发展，支农成为

金融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罗轩烈提出: “国家银

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放贷款，主要在于帮助解决

生产上的困难，巩固其组织……从而教育农民群众

认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以促进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因此，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放

款，要坚持“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原则［7］。到了

1958 年初，人民公社制度基本确立，其生产活动的

资金来源就成了大问题。对此，杨培新的研究结论

是，首先应勤俭办社，依靠农民自己的人力、物力、财
力发展农业生产; 其次是国家对农业资金的调节和

援助，包括农业投资和农业贷款两个方面［8］。沈毓

钦结合当时的国家政策，提出在全面实行合作化以

后，农村信用社应当继续存在，继续保持社员使用资

金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并讨论了合作化背景下信用

社的组织形式问题，即: 继续叫信用社; 改为合作社

下面的信用部; 大社成立信用部，若干小社可成立信

用社或联合信用部; 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

合作社“三社合一”［9］。1963 年，在国民经济调整大

背景下，叔业进一步提出，集体所有制的信用合作社

是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人民公

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农业生产服务的［10］。
2．对农业合作化的理论阐释。1955 年 7 月，毛

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书记会议上作了题为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认为农村合作化的

高潮已经到来［11］( P418—443)。由此推动了学术界研究

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高潮。《经济研究》1955 年第 5
期社论号召学术界开展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经济

理论研究工作，如合作社中的经济关系、社员缴纳的

股份资金和投资的实质、产品分配中土地报酬和劳

动报酬的比例等［12］。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研究高潮

的到来。曹国兴认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由低

级到高级的发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基本

规律。互助组易于被农民所了解和接受，为过渡到

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准备了条件; 后

者是过渡形式中的高级形式，是稳步引导农民过渡

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农业合作社的恰当形式［13］。
周诚研究了合作社的劳动组织形式和劳动报酬方

式，认为生产队是合作社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计件

制是合作社劳动报酬的主要方式［14］。王秉秀等研

究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主要生产资料由私有转变为

共有的形式，一是作价收买，其价款由合作社分期偿

还; 二是作价入股，按劳动力或土地和劳动力比例平

均分摊作为股份金，多余部分分期归还( 是否付利

息民主商定) ［15］。宋涛论证了合作化过程中初级社

过渡到高级社的必然性，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

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16］。陈秋梅等

利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研究农业合作社的地租形态

和土地报酬问题，从而深化了对农业合作社问题的

理论探讨［17］。赵祥云从理论上探讨了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所有权来源的形式，即入社农民土地和其

他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股份基金、初级社转移给高级

社的公共财产、建社后的生产收入、国家的援助和奖

励等［18］。王志坚在调研的基础上研究了农业生产

合作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扩大合作社公

共积累的条件已经具备［19］。
3．农业合作社的管理问题。由于农业合作社的

形态已经成熟，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其具体的管理问

题。例如，周诚专门探讨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责任

制问题，认为适当的劳动组织形式即生产队是建立

责任制的基础［20］。康九龄从三个方面研究和分析

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问题，即计划管理、劳
动组织、劳动报酬［21］。陈振年探究了北京郊区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规划问题，并提出应确定合作社

的生产方向和作物种植结构，将之纳入国家计划轨

道［21］。王庆成研究和分析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会计核算的组织问题，其组织计划包括凭证计划、账
户计划、账簿组织计划、财产清查计划、报表计划

等［22］。宋海文深入讨论了农业合作社中自留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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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意义、可能性和面积，认为即使向更高级的合作

社过渡，也不可忽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22］。
4．人民公社产生的必然性问题。随着 1958 年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人民公

社问题。奇怪的是，从 1958—1978 年的 20 年间，在

知网上查询的学术性文章不足 10 篇，而且大都是论

证人民公社的必然性，或者介绍具体公社的。例如，

邹今朴通过实地调查表明，高级合作社的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存在着四方面的矛盾，即劳动力和资金不

足与大规模生产建设之间的矛盾、农业社的范围狭

小与全面规划之间的矛盾、单产农业经营与生产综

合发展之间的矛盾、生产进一步集体化的要求与生

产资料私有制残余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人民公社

产生的客观基础［23］。宋涛主张，人民公社的建立是

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的结果，认为农业生产的

大跃进、水利建设的大发展、劳动协作的进一步扩

大，都要求建立人民公社，而新式农具和现代化农业

机械的采用，促进了人民公社的建立［24］。亦农分

析，互助合作运动为公社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跃

进直接促进了人民公社的诞生［25］。许涤新深刻指

出，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人民公社的

根本制度。人民公社代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

它的“一大二公”对高级社局限性的否定，并为下一

步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创造了条件［25］。
5．其他合作社问题。生产合作、信用合作、供销

合作是当时的三大合作，奇怪的是，从 1949—1978
年近 30 年间以“合作社”为主题词查询到的文章并

不多。宋德敏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供销社的基本任务

是: 通过供销服务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农业生产服

务; 通过供销服务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加强城乡、工
农之间的经济结合; 引导广大的个体农民走向社会

主义道路，即农业集体化［26］。伯云强调，供销合作

社已经从建国初期的半社会主义性质转变为社会主

义性质，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它必须以国营商业

为领导，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等特点［27］。此外，在此

期间，学术界对于手工业合作社、服务合作社等给予

了关注。例如，王定一以上海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

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为例，讨论了手工业合作社向

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28］。汪海波等通过在北京、天
津等地的调查，研究了城市居民服务合作社的分配

问题，提出了按劳取酬为主和少分配、多积累的分配

原则［28］，等等。

( 三) 代表性学术著作

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合作社的书籍为数不多，

以“合作社”为主题词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网站

上查询查到 467 本，且大多是典型合作社介绍、政策

汇编、如何办好合作社以及合作社具体管理问题等

方面的书籍，理论性探讨著作很少。以“合作经济”
为主题词只查询到 2 本著作，一为《新民主主义的

农业合作社》，一为《发展中的供销合作社》，作者都

是李仁柳，中华书局分别于 1950 年和 1951 年出版，

亦属于介绍性质的书籍。在此，本文介绍中国人民

大学合作社理论与历史教研室编写的《合作社理论

与历史教程》一书。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于 1952 年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经济系①合作社理论与历

史教研室的华西列夫和果戈里编写，由中国人民大

学研究部编译室翻译成中文作为高校的教材。该书

不仅由中国人民大学相关专业使用，中央培训相关

领域的领导干部及各高校相关专业也都作为教材使

用，产生了极大社会效应。
该书共分为 14 讲，内容主要有: 合作社的起源

及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性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后苏联合作社的变化。列宁、斯大林的合作

社计划、苏维埃合作社的发展( 三讲) 、现阶段的苏

维埃合作社形式、合作社的高级形式———集体农庄

( 两讲) 、苏联的国家与合作社、苏维埃合作社的民

主原则、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社。该书所讲

述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社发展历程对中国

的合作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9］。

二、两种合作制交织过程中
的合作经济研究: 1979—2019

( 一) 概述

改革开放以后，把集体土地承包到户的广大农

民很快就感受到了合作的必要性。1970 年代末期，

中国第一个农民科学种田技术协会、第一个由农机

手组成的农机联合体在安徽省成立，开始了农民新

型合作的进程，当时称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随着

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这些协会中的实体性合作内

容越来越多，一些农民开始创建实体性合作经济组

织，被称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直至 2006
年 10 月 31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4 次会议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

业合作社这一名称才正式确定下来。截至 2019 年

5 月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超过

62

河北学刊 2019·6

①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高校成立的第一个合作经济学系。



220 万家，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的重要主体，也是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传统

的集体经济依然被称之为“合作经济”。中共十八

大以后，各级政府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高度重视，学

术界对这一传统合作经济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从机构设置看，2006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通过之

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中国合作社研究院，青岛农业

大学成立合作社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

学院、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安徽财经大学等纷

纷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合作经济研究的队伍越来越

壮大。
通过知网查询，以“合作经济”为主题词，1978

年以来共有 13368 篇文章; 以“合作社”为主题词，

1978 年以来共有 101157 篇文章; 1994 年发表的文

章超过 1000 篇，1997 年超过 2000 篇，2006 年超过

3000 篇，2008 年超过 4000 篇，2010 年超过 5000 篇，

2013 年超过 6000 篇，2015 年回落到 6000 篇以下。
可见，21 世纪以来，尤其是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

来，学术界对合作经济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

潮。当然上述文章中有的是随笔，或对具体案例的

介绍，但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于合作

经济问题研究的文献数量多、质量高、探讨深入，极

大地推动了合作经济学科的发展。
( 二) 主题及观点

概括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于合作经济

问题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以下五大方面:

1．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实行家庭

承包经营制度之后，涌现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和已经运转了数十年的传统合作经济组织( 集体经

济组织) 相比，无论在构成、性质还是在运行规律等

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些组织究竟是

不是合作经济组织? 与传统合作经济组织有哪些区

别? 在 1980、1990 年代乃至 21 世纪初，学术界都在

讨论上述问题，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 一是介绍国外

合作社发展经验，其目的在于说明，所谓新型合作经

济组织实际上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 100 多

年，作用十分明显; 二是对现实中合作经济组织的性

质等展开讨论。
在这次长达 20 年对国外农民合作社的译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挥了重要

作用。1985 年，该所在贵阳召开了国外农业合作社

问题讨论会，指出: 长期以来，人们仅把合作社看作

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种手段，而未认识到农产品

产销的纵向( 垂直) 联合方面也存在着大量的合作

社形式，这种形式推动了农业一体化发展，是农业中

的一种新现象，很有生命力。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

一体化合作社既存在于流通领域，也存在于生产领

域［30］。该所学者徐更生、刘振邦等发表了大量文章

介绍国外农业领域的合作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徐更生指出，从国外情况看，合作社是由生产者根据

自身需要自愿组织和经营的企业，其目的不是为了

赚钱，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合作社的服务。中国只

承认土地和劳动入股的合作社，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中国未来的农业合作社应该提倡发展供销合作社以

及各种服务合作社，改组和完善信贷合作社，试办生

产合作社［30］。刘振邦把国外合作社分为四种类型:

农业互助保险与信贷合作社，采购、贮存、加工、包

装、运输和销售等流通领域合作社，农业生产性合作

社，服务性合作社( 共同使用农业设备、种子、人工

授精、兽医、审计和建筑等) 。并认为绝不能简单地

讲农业合作社只有生产合作社( 如互助组、初级社、
高级社、人民公社或集体农庄) ［31］。

从 1980 年代初期，学术界开始关注农村新型合

作经济组织并展开讨论。刘玉勇、高建华认为，新型

合作经济包括联营、合作、股份等经济组织，具有鲜

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

应，是开放的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形式［31］。温泉认

为，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合作经济的功利性、多样性

和可变性特征，在农村合作经济的形式与内容上追

求单一化和固定化，走进了穷困落后的死胡同。当

前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具有地域型( 以地域为依托) 、
企业型( 以企业为依托) 和系列型( 以某一生产为依

托，在产、供、销各个环节形成系列) 三种类型。发

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须顺应客观规律，分类指导，

尊重经营者的经济权利［32］。秦庆武以山东省为例，

指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可分为专业协会型、专
业合作社型和股份合作型［33］。郑新立认为，中国新

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及社会其

他方面以资金、劳动等联合组成的从事经营或服务

的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类合作社、农民协会或股份

合作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有很大的不同，并建议明

确这类组织的法人地位［34］。孔祥智提出，有一种错

误观念，即合作经济是集体经济从而是社会主义性

质的，股份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种观念对于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而言是极其有害的［35］。
2．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立法问题的研究。随着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确立法律地位等相关立

法问题受到了学术界高度关注。2006 年《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通过之后，对合作社立法问题的研究达

到高潮。在知网上以“合作社法”为主题词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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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就有 90 篇文献涉及 合 作 社 法 律 问 题，而

2005 年仅为 29 篇，2007 年达 301 篇，2008—2014 年

均为 100 篇以上。2015( 92 篇) 、2016( 85 篇) 稍低，

但 2017 年、2018 年又超过 100 篇，可能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31 次会议修

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关。
早在 1990 年，张晓山、苑鹏就撰文介绍了美、

英、德、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合作社立法情况，并对中国合作社的立法提出了建

议［36］。欧阳仁根认为，中国的《合作社法》应包括调

整对象、责任形式、社员主体资格、民主管理制度、盈
余分配及会计核算制度、主要经济关系的调整等内

容［37］。米新丽认为，农业合作社是一种非营利法

人，主要体现在: 合作社的目的不是为社员营利，而

在于为社员提供服务; 在为社员提供服务过程中，不

以营 利 为 目 的，而 是 遵 循“成 本 原 则”［38］。对 于

2006 年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任大鹏认为，

该法所设计的核心制度是财产制度、成员的经济利

益保护制度、农民专业 合 作 社 的 治 理 结 构 等［39］。
2017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在讨论修订思路时，任大鹏提出，

在“两分法”体系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营利性法

人的特征; 法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财产结构安排的

核心是明确界定成员与合作社之间财产权利的边

界; 治理结构的完善，应当以保护成员的最终控制权

为目标，完善赋权机制，并保护成员退社自由的权

利［40］。任大鹏的研究成果，对于学术界和实业界理

解这部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高海认为，新修订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强化合作社惠顾返还为主

的盈余分配原则、新增联合社规则并坚持合作社原

则、放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特别法人之特殊性的表现

等方面改进较为突出，但因其未区分成员出资与非

成员出资的不同类型并进行差别制度设计、允许法

律性质不确定的土地经营权与林权出资且“固定保

底收入+浮动分红”配套规则的缺失，对遵循合作社

原则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因而尚需作进一步完

善［41］。
3．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规则、运作机制等理

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21 世纪以来，运用现代

经济学方法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问题的文献开始出

现并迅速增加。从具体研究方法上可以划分为两大

类: 一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农民专业

合作社进行制度分析; 二是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以

计量模型为基本方法，在较大样本数据的基础上，对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实证研究。

苑鹏较早地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以此构建了国家与合作

社互动关系的研究框架，通过对自办、官办、官民结

合三种基本类型合作社的案例分析，他认为合作社

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与当地政府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利分立，从而提出未来农民合

作组织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定

位［42］。该文被引用高达 623 次。这样规范而深入

的研究方法对于此后合作经济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

远影响。黄祖辉等基于对浙江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的调研，提出了影响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即产品特

征因素、生产集群因素、合作成员因素和制度环境因

素［43］。该文被引用次数高达 1014 次，是合作经济

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
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合作经济领域的应用主要在

农户对合作社的选择等方面。应瑞瑶较早地运用计

量经济学方法研究农民对垂直协作方式的选择。在

他的研究思路设计中，合作社是可供农户选择的五

种垂直协作方式之一。通过对 542 个生猪养殖户数

据的计量分析，他认为养殖户规模越大、资产专用程

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包括合作社在内的紧密型垂

直协作方式［44］。应瑞瑶发表的农户对于垂直协作

方式选择的系列论文拓宽了学术界对于合作经济问

题研究的视野。孙亚范基于江苏省的数据，运用回

归分析法研究了合作社社员的退出意愿，结果表明，

社员退出意愿取决于获得的、能够感知的各项合作

收益 与 实 惠，以 及 在 合 作 社 管 理 中 民 主 参 与 程

度［45］。黄胜忠等利用从台州、温州和邯郸三地获得

的 168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基于有序概

率模型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及其绩

效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改善治理结构是促进农民

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46］。
4．对供销合作社改革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

段，供销合作社改革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尤其是 1980 年代初期以来，供销合作社进行了多次

改革，其性质及改革方向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重

点问题之一。从历史上看，1950 年，全国合作社工

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决定成立中华全国合作

社联合总社; 1954 年，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

大会召开，决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改名为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 1958 年，供销合作社

合并到商业部门，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
后虽经 1970 年、1981 年两次与商业部门合并( 1995
年独立至今) ，但这一所有制性质并没有因体制的

变化而改变。因此，伴随着农村改革，供销合作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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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自身改革问题。为此，1981 年 12 月 18 日，

供销合作社总社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供

销合作社改为集体所有制试点的报告》，提出试点

方案，包括基层供销合作社同生产队和农民实现联

合经营，把供销合作社办成农村的商业联合企业组

织; 基层供销合作社和县联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向国家缴纳所得税。1982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供销合作社要恢复“三性”( 组织群众性、管
理民主性、经营灵活性) ，恢复基层供销合作社的合

作商业性质［47］( P157—158)。此后，供销合作社经历了

体制和机制上的一系列改革，引起了各界关注和热

烈讨论。
1982 年，白仲尧发表《供销合作社的战略地位

和体制改革》一文，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两种经济成分在基层合作社同时并存，要承认供销

社所有制的这种特殊性，并从此出发改革管理体

制［48］。随着前述 1981 年供销合作社总社试点方案

的发布，以及 1982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此

后若干年，诸多学者深入讨论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和

改革问题。杨培伦认为，研究供销合作社的性质，要

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前提进行考察，以生产关系

诸因素进行考察，从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上进行考察，

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49］。吴镕、
吴德富则认为，供销合作社的合作商业性质就是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性质［50］。随着改革的深入，学术

讨论角度和深度在不断变化。石秀和认为，深化供

销合作社改革，就是要建立起与农民利益紧密相联

的共同体［51］。汤益诚则提出，为农服务，自始至终

都是国家和时代赋予供销合作社不变的历史使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供销合作社改革的顶层设

计须构建以服务为导向的政策体系，以市场为导向

的发展体系，以创新为导向的治理体系，以支持为导

向的保障体系［52］。
5．对传统合作经济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传统

语境里，集体经济是合作经济的高级发展阶段。由

于集体所有制是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对这类

合作经济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一直在持续。例如，李

泽中 认 为，合 作 社 是 社 会 主 义 集 体 所 有 制 性 质

的［53］。陆学艺、张晓明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等经典作家对于合作社问题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合作社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现

象，而是一种过渡形式，是从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经

济过渡的中间环节。列宁认为，合作社是在社会主

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唯一可能的形

式［54］。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符合马克思主义合

作理论的基本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

业合作理论［55］。杨坚白进一步申明，合作经济就是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不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56］。
中共十八大提出，“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此后，农村集

体经济和产权制度改革再次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

问题之一。黄延信认为，集体经济就是若干分散的

个体通过联合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经济组织形

态，是劳动者个人以资产入股形成的合作制或股份

合作制形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关键是要推进农

村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赋 予 农 民 更 多 的 财 产 权

利［57］。杨一介认为，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难点

在于建立具有科学法理基础的成员权制度，进而提

出建立成员权制度的关键是实现成员资格的开放

性，根据市场交易规则和现代经济组织的基本法律

规则，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态的多元化［58］。叶

兴庆提出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维护农民基

本权益的基础上，应重构农村集体产权的权利结构，

打破村社封闭性，增强对外开放性，消除土地等乡村

资源流向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体制障碍，这是

提高土地等乡村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的关键所在［59］。
( 三) 代表性学术著作

多年来，有关合作社的各类著作在大量涌现，并

呈现出老中青研究层面相结合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以“合作社”为主题词，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网站

上查询到 848 本著作，以“合作经济”为主题词查询

到 711 本，大都是深入研究之作，其中有的是介绍国

外或中国台湾等地区的经验。限于篇幅，本文仅介

绍最具代表性的 3 部著作。
1．王贵宸:《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山西经济出版

社 2006 年版。该书从大历史角度讨论了中国合作

经济的发展。全书共分为五篇，第一篇导论篇，重点

记述，土地改革为合作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合作社是

一种世界现象，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合作思

想都在影响着中国农村的合作事业。第二篇探讨新

中国成立之前的合作经济发展，重点记述，国民政府

实行的农村合作社，受西方合作思想流派的影响状

况; 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合作社是以马克思主

义合作经济理论为指导。第三篇讨论合作化、集体

化时期的合作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家庭经

营的基础上实现了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和农业生产

互助化，紧接着是疾风骤雨式的农业集体化，开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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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曲折探索之路。第四篇研究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

经济，人民公社是农民小生产者对未来社会的一种

美好幻想，上述三大合作都出现了所有制形态的升

级。第五篇描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合作经济的发展

前景，重点记述，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适合市场

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该书的出版，

对于辨析两种合作经济思想、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合作经济发展路径具有奠基性意义［60］。
2．唐宗 琨: 《合 作 社 真 谛》，知 识 产 权 出 版 社

2012 年版。此书是为中国合作制重建、合作社知识

再启蒙而作。作者以世界眼光审视中国，通过国内

外合作社历史经验的比较分析和从实际出发的逻辑

论证，较为全面地阐明了合作社基本问题。特别是

针对中国合作社问题长期存在的思想混乱，正本清

源，揭示合作社的本质，着重分析了“合作社是谁

的”和“合作社为谁”这样两个识别合作社本质的核

心问题。该书的出版，对于澄清政策界、学术界、实
业界对于合作社、合作经济的不同认识，正本清源，

具有重要作用［61］。
3．张晓山、苑鹏: 《合作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合

作社的实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007 年 7 月 1 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后，究竟

什么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其理论基础是什么，以及在

现实中应该怎样发展，都是需要给予回答的重大问

题。该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全书分上、
下两篇，上篇集中讨论了合作社的理论来源、基本原

则，以及在西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演变; 下篇

提出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必然性，讨论了

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类合作社。该书的出版，对于深

入辨析合作社的理论源流及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指

导价值［62］。

三、评价与展望

本文按照改革开放前和后两个阶段梳理了马克

思主义合作经济制度和西方合作经济制度传播与研

究的历史。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制度的单

一性，研究范围大多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制

度及其在中国的演化，即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

合作社、人民公社。目前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即来

源于这一进程，形成于高级合作社阶段，成熟于人民

公社阶段。所谓改革，就是改革人民公社时期的集

体所有制组织形式。随着改革不断深化，西方合作

经济制度自发生成于改革后的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

制度环境之中，直到 200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实施，这一制度才被自觉引入。这一过程说明，西方

合作经济制度在中国现代农业领域的适应性。“与

其他合作社模式以至其他企业制度相比，农民合作

社，特别是农民营销合作社，是一种具有竞争优势，

也符合农业现代化发展潮流的企业模式。”［63］( P2) 这

就造成了实践中两种模式并存，而两种模式交叉、融
合，又形成了许多新的合作社类型。现实中，如农机

服务类农民合作社、扶贫类农民合作社、“三位一

体”类农民合作社、“三变”改革类农民合作社、集体

资产类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土地入股类土地股份

合作社等，无一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类型，这

些丰富多彩的合作社类型的出现，正是中国农民对

中国合作经济和国际合作社运动实践的伟大贡献，

也是中国合作经济学术研究的根本基础。当然，学

术界对这一现象的评价不一，有的认为现实中绝大

部分合 作 社 不 具 备“所 有 者 与 惠 顾 者 同 一 的 本

质”［64］; 有的称之为合作社的异化现象［65］; 有的则

提出这种多样性特征正是中国农业发展多样性模式

的体现，也是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显著特点［66］。
分析结果和认识观点不一致，正是现实复杂性和良

好学术风气的体现。
如果从 200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算

起，中国正式引进西方合作经济制度已 10 余年。根

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9 年 5 月，全国在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超过 220 万

家。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是中国农民合作社大发

展的显著时代特征，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

研究对象。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如 10—15 年) ，中

国合作经济研究可能会呈现出三个趋势: 一是结合

现实需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体

系，并反过来指导合作经济的实践; 二是认真总结中

国合作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丰富和发展西方经

典合作经济理论，并在国际交流中把中国经验推广

到经济发展条件相近的国家; 三是全面总结各类农

民合作社的发展规律，为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合作经

济政策提供智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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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ooperative Economy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KONG Xiang－zhi
( School of Agriculture and Ｒural Development，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wo sta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this paper combs the history of commu-
nication and research of Marxist cooperative economic system and Western cooperative economic system，

and gives the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books，papers and scholars of cooperative economic research in
the past 70 years． In the future，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cooperative economic research is:
firstly，constantly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t cooperative economy; secondly，promoting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coope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rdly，serving the formulation of targeted
cooperative economic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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